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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3部分 展项设计通用要求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 2023 年第一批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3〕211 号）要求，《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3部分 展项设计通用要求》标准于2023年5月正式列入广东省地方标准制编制计划。
标准由广东科学中心主导，广东省标准研究院、东莞市新雷神仿真控制有限公司等参与起草。
二、立项的必要性
（一）党和国家国家有关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要研究、制定科普领域相关标准和规范。
●2022年9月，中央两办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加强科普基础设施、科普产品及服务规范管理”的要求。
●2021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在“重点工程”部分提出了“分类制定科技资源科普化工作指南”的要求，在“科普基础设施工程”中提出了“完善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2022年8月，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印发的《“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提出了“加强对基础设施、科普产品和展教服务内容等规范管理”，以及“探索制定科普产品和服务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提升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的要求等。
●2021年10，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到2025年，实现“全域标准化深度发展，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标准全覆盖”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着重强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重点健全和推广公共文化等领域技术标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正如《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加强科普标准化工作的通知》（科协办函普字〔2021〕240号）指出，“科普标准化工作是关系我国科普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新时期推动科普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加强科普标准化工作。”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完善全国科普服务标准化体系，有助于提高科普展览质量与水平；是构建高质量科普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对国内科普场所展览设计具有重要的实践、创新指导意义。
（二）广东省内科普场馆展览数量和面积居全国前列，但展览开发却缺乏统一的规范，急需制订科普展览开发系列标准。
1.广东省建立了一批面向公众开放的科学教育阵地和科普基础设施
截至2016年年底，广东省建有各级科技馆42个、自然科学类博物馆44个，科普展览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另外，广东省也是较早利用社会资源创建科普教育基地的省份，现有青少年科技馆站25个；国家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9个，省级135个；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49个，省级166个。科普教育阵地数量众多、科普展览面积居全国前列。
2.由于展览内容开发缺乏统一的设计规范，导致展览开发质量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大型科普场馆在经费、技术能力上较好，能制定规范的内部设计流程要求，流程里的每一步工作内容都比较明确，也有外部和自身的评估机制等，但不够规范。
而一些中小型馆，由于人员经验和资金所限，主要依靠展览公司来总体把握，展览公司甚至成为“总包”，主导展览建设各阶段的工作，展览设计水平难以控制，也缺乏保证进度、质量等的控制。
还有少数场馆缺乏设计和管理力量，干脆到有关大型科普场馆里面转一圈，或在展品库里选一选，直接拉出展品清单，让展览展品公司来制作，直接导致有关人士评论为“有科学知识，缺科学文化”。
3.由于展览布展设计与实施缺乏统一规范，导致其操作规程、成本核算、布展效果和验收标准等存在较大差异。
科普展览布展不同于任何一种功能类工程，是集科学文化诉求、艺术表现、互动操作、沉浸式环境、公众服务等特殊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系统。
由于科普展览形式设计与施工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设计制作水平高低没有规范性衡量标准，设计机构没有相应的行业标准，设计到制作各个环节没有相应的收费、计费、验收、审计、结算标准。一般都套用建筑装饰的成文做法，在实践中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三）科普展览开发系列标准，将为保障展览建设的科学化与标准化，提升展览质量与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科普展览开发时，有一定的规范性流程、明确要求一些重要环节、在节点进行设计评估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规范的流程，可以为缺乏专业力量的场馆提供指导；也可以避免走弯路，避免了甚至走回头路；同时有利于把控进度、成本控制等。
二是评估机制可以及时对展览开发进行改进和提高，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等，有利于展览质量和水平控制等。
三是明确的展览开发流程及其内容，消除了行业间交流的专业障碍。
三、标准编制原则与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原则如下：
1.指导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始终以科普展览基本设计理念为指导，并以设计原则、设计流程、设计内容和设计要求等在本规范标准中贯彻落实。
2.实用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注重尽可能贴近科普场馆现行内容设计的实际；在共识和先进性的基础上，使本规范标准实施后，与科普场馆设计实践无缝对接。
3.科学性
本标准的编制，建立在总结广东科学中心多年来几十个展馆的科普展览内容设计的经验教训，以及有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省内同行的实践总结，以及同行的有关专题研究成果；还开展了大量的专题调研、交流，以及多次专家研讨。
（二）编写依据
本标准依据国家和领域主管部门的相关管理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相关资料，参考了下述文件：
（1）相关编制标准，包括：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20001.5-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 规范标准》
（2）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3）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相关政策、规范和指导文件；
（4）全国科普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标准体系及提出的标准制定建议；
（5）财政部财办预〔2017〕56号《陈列展览项目支出预算方案编制规范和预算编制标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四、标准主要内容
《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3部分 展项设计通用要求》,主要内容包括科普展览展项设计的设计原则、设计流程、设计内容和设计要求，并给出了流程各环节设计成果模板样例。该标准适用于科普展览的展项设计活动。
标准内容概况简述如下：
1.设计原则
本标准设计原则贯彻了科普展览设计理念，包含了科普展项设计具有共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明确了科普展项设计的5点原则：观众为本、科学严谨、稳定可靠、安全环保、便于维护。
2.设计流程
明确了展项设计是科普展览内容设计的后续工作，也是展项生产制造的基础和依据；提出了科普展项设计的流程图。
3.设计内容
明确了首先应针对科普展览内容设计中展项创意方案，进一步完善展项设计方案；在此基础上，绘制展项各专业施工图、创作展项多媒体分镜脚本；再提出展项费用预算，并组织设计成果审查，以保证设计成果完整性、科学性、功能性、可行性及创新性等。
4.设计要求
主要包括一般要求、各专业设计要求和外观设计要求。
一般要求规范了展项设计图纸和技术文件组成要求、材料选用和设备匹配要求等。
[bookmark: _GoBack]同时，对科普展项设计主要涉及的机械、电控、多媒体，以及软件和程序等专业，提出了相应要求。
外观设计方面，主要就整体性、艺术性、安全性和人性化等提出了通用要求。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本标准的所有内容均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及国家强制性标准。
六、标准的先进性或特色性
目前国内尚未有科普展项设计通用要求规范相关标准，《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3部分：展项设计通用要求》填补了国内相关标准空白。
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凝聚共识，率先制定展览设计规范，保障我省科普展览建设的科学化、标准化，以及提升展览质量与水平并在全国领先示范，对我省乃至全国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意义重大。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文化在国内较为发达，也是较早利用社会资源创建科普教育基地的省份，科普教育阵地数量众多、科普展览面积居全国前列。在此基础上，制定科普展览设计规范，对科普场所展览设计具有重要的实践、创新指导意义。
七、标准的制定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开展了广泛的相关调研。研究了国内外科普展览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调研了科普场馆展项设计需求、广东省内科普场馆发展实际，总结了广东科学中心多年来的科普展项设计实践经验，还在省内对具代表性的科普场馆进行了调研交流等。
编制过程中，由广东科学中心牵头制订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并与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东莞市新雷神仿真控制有限公司等沟通，明确了标准编制工作组的组织形式、工作步骤、进度安排等，制定了标准制订方案。
编制历经了项目准备、内容调研、标准草案编制和专业交流修改等几个阶段，形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制过程如下： 
1.2020年5月至10月，广东科学中心着手科普展览标准的提案工作，并提出了相关计划。
广东科学中心研究设计部对国内科普场馆制订相关规范标准进行了资料调研。调研范围包括国家有关重要文件提出了要制定科普场馆相关标准、国内有关制订科技馆相关标准的状况、国内博物馆制修订的有关标准、科学中心有关对策等方面；并对国外科普场馆现行的标准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开展了相关交流调研等；形成了《关于制订科普展览设计规范及相关计划》。
2.2020年10月至2022年7月，广东科学中心、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共同完成了《科普展览设计规范》系列标准的第1部分、第2部分。
2021年1月15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下达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2020年第二批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即粤市监标准【2021】25号文，《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1部分 内容设计》、《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2部分 形式设计》项目立项。
2021年1月至 2022年5月，标准项目组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按规定在全省征求意见、形成标准送审稿；并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持的标准审定会上通过了标准的审定，其后经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报批；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7月11日发布、2022年10月11日实施《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1部分 内容设计》、《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2部分 形式设计》。
3.广东科学中心主导的标准项目组，着手《科普展览设计规范》系列标准的第3部分研编工作。
《科普展览设计规范》系列标准第1部分、第2部分发布实施后，标准项目组研究了该系列标准的其余部分，着手了第3部分申报立项工作，并于2023年5月获批准，详见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 2023 年第一批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3〕211 号）。
立项后，项目历经收集资料、调研交流、起草、内部和专家范围研讨修改，现已形成《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3部分 展项设计通用要求》征求意见稿；经研究，现向全省科普单位公开征求意见。
八、标准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广东科学中心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07万平方米，是全国三大科技馆之一，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科技馆/科学中心”。2008年开馆以来，广东科学中心自主完成了对7个主题展馆的更新改造，新增了“岭南科技纵横”、“LED体验馆”2个主题展馆，还自主研发了“用眼看世界”、“人与健康”等6个巡展项目。近期，承接并自主开发了“广东省食品药品科普体验馆”、“广东省新能源汽车科普体验馆”、“低碳科普体验馆”等。在科普展览设计方面，具有丰富的实操和理论经验。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标准起草小组开展了广泛的相关调研。研究了国内外科普展览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调研了科普场馆展览设计需求、广东省内科普场馆发展实际，总结了广东科学中心多年来的科普展览实践经验，还在省外内对具代表性的科普场馆进行了调研交流等，最后才确定了标准的技术指标设置，保证标准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九、与国际、国家、行业、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采标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经标准查询，目前国际、国家、行业、其他省尚未有同类标准，不存在采标情况。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
十一、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加强宣贯培训执行力度。一是联合广东省科技馆研究会、广州市科普基地联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盟等举办标准宣贯班，组织省内甚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各级科技馆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相关科普资源拥有方学习标准内容；二是加强与政府管理部门和上述省内行业组织的沟通，将标准相关要求纳入相关管理文件中，以确保标准有效实施；三是建立标准文件持续改进的工作机制，保证体系框架相对稳定，标准内容落地可用。
本标准需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加以修订和更新，以适应管理和科普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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